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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14条建议，4条写进刑诉法
住滨州全国人大代表、兽医专家沈志强成法律界“明星”
文/本报记者 张凯

“现在绝大多数电视频
道都是收费的。非常不利于
偏远农村的文化建设。”交
谈中，沈志强突然说起了一
个干部托付给他的一个建
议。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向
全国人大提交书面材料，

“现在想起来有些遗憾”。
今年，有人向沈志强提

供线索反映，“现在大多数
电视频道实行收费，给农村
和一些贫困职工的文化生
活带来诸多经济压力，能否
建议国家多开通部分免费
频道？”收到线索后，沈志强
仔细调研。“现实情况的确
是这样，电视买回家了，不
缴费看不到几个台。特别是
农村一些留守儿童和孤寡
老人，这笔费用对他们来说
是个负担。”沈志强说，在会
上他也就这个问题提出了
建议，但最终因时间原因没
形成书面材料。“有机会，我
会再替百姓反映。”

原来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
询问被告人”，沈志强建议，将“可以
询问被告人”修改为“应当询问被告
人”。“复核死刑案件，人命关天，应
当询问被告人，避免错杀误杀。”沈
志强严肃地说，不要小看这两个字，
这中间责任重大。“可以询问的意思

是法官询问也可，不询问也没人追
究，但应当询问则包含一定要询问
的意思。法官如果未询问被告人，就
是程序违法。”沈志强后来了解到，
为这两个字，有关部门研究讨论了
整整两天，最终法案以“应当询问被
告人”通过。

记者了解到，今年两会山东代

表团共有代表180人，提出议案建
议500余条。除了对刑诉法提出修
改建议外，沈志强还领衔与其他代
表一起提出了十余个议案建议。其
中关于尽快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
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列
入2012年工作计划，为推动农业技
术创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提出的《关于对刑事诉讼法的几点修改建议》有4条已正式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次修

正）；关于尽快修改《农业技术推广法》的议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列入2012年工作计划。他就是住滨州的全国人

大代表沈志强，一位从事兽医工作并对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短短时间在国内法律界成为舆论焦点。

对于《关于对犬等动物
实行狂犬病强制免疫的建
议》的提出，沈志强印象非
常深。多年前的一天，一名
小学生给当地市委书记写
信反映，自己的亲人被疯狗
咬死了，而这样的事当时发
生了不止一起。市委书记对
此高度重视。“这个建议，我
已经提过很多次了。如果没
有回音，我还会继续提。我
2007年就提过这个建议了，狂
犬病疫苗应该注射到狗等
动物身上，而不是大量地注
射到人身上。”

沈志强介绍，2011年全
国已报告狂犬病病例1917

例，其中1879例已死亡。而
同样养犬较多的美国，每年
人的狂犬病报告不足3例，
法国则于2001年宣布消灭了
狂犬病。今年两会上沈志强
再次提交议案，主要是想督
促对犬类等动物强制免疫，
必须上升到行政法规。只有
依法强制免疫，才能明确犬
主与政府部门的法律责任。

“多设免费频道”

没来得及提交

狂犬病疫苗

应注射到狗身上

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以2639票赞成、160票反对、
57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刑事诉
讼法修改法案。

住滨州的全国人大代表沈志
强拿到法案仔细一看，13项修改条
款中，有4项是自己建议的，尽管有
的表达方式不是完全一致，但法制
精神是一样的。“实在是激动人心，
回到滨州对委托自己提建议的同
志们也有交代了。”沈志强回忆当

时的心情说。
2012年3月，全国两会期间，沈

志强向全国人大提交了《关于对刑
事诉讼法的几点建议》，内容涉及

“死刑复核”、“犯罪嫌疑人家属可代
请律师辩护”、“犯罪嫌疑人被逮捕
应及时通知其家属”、“公民防止被
精神病”等14条建议，其中以上4条
均被采纳。

沈志强告诉记者，早在年初时，
所有代表就收到了修改草案的征求

意见稿。拿到征求意见稿之后，沈志
强抓紧联系滨州市检察院、法院、公
安、律师等开展调研，最终形成14条
建议。“其中有7条来自法院，‘防止
被精神病’，就是法院提出的修改意
见。”沈志强告诉记者。

3月8日，在刑诉法修正案草案
分组审议讨论会上，沈志强提出了自
己的修改建议。“会上各方观点都有，
也有的代表对我的建议提出异议。”
沈志强回忆当晚的情形说。

13条修改条款中4条是他的建议

据了解，沈志强已经连续10年
参加全国两会，对于自己的人大代
表履职他表示还算满意，“满分10
分的话，我给自己打9分，还有1分
的遗憾在里面。”

“有时，人们评价代表的建
议言辞激烈、火药味很浓，其实
这是一个误会。”沈志强根据自
己的经验说，他也曾因为多次提

建议、意见而被人认为话语太刺
耳。“忠言逆耳利于行，有时候代
表们提出了建议，但有的部门却
不积极落实，代表们可能会着
急。不过这也是为党的事业、
为人民着急，自己没得一点好
处。”

人民选你做代表，就得像总理
一样站好最后一班岗，有机会还会

提交民生建议。“现在油价上涨太
厉害，物价不断上涨，百姓生活、农
业设施、水利建设还存在很多问
题。”沈志强说，作为67万人口才选
出的一个全国人大代表，他会在
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履行
法律赋予他的代表职责，行使法
律赋予的权利，替百姓向党和政
府建言献策。

人大代表“言辞激烈”其实是个误会

“应当”二字让有关部门讨论两天

●沈志强建议：在刑诉法
修正案草案中增加“犯罪嫌疑
犯人近亲属有权代为聘请律
师。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
师或其他人作为辩护人”的规
定。这一建议已得到采纳。在
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三十三条
中，增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
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
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
的规定。

●沈志强建议：“最高人
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可以询
问被告人”修改为“应当询
问”。在修正后的刑诉法第二
百四十条中，已把原条款中的

“可以”改成了“应当”。
●沈志强建议：在原刑诉

法中增加：有碍侦查的情形消
失后，应当立即通知被拘留人
家属。在修正后的刑诉法第八
十三条中，已增加“有碍侦查
的情形消失以后，应当立即通
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沈志强建议：在原刑诉
法中“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
的规定应予以进一步明确。由
谁委托，如何选择确定鉴定机
构，依照什么法定程序，患有
精神病严重到什么程度才能
送交强制医疗，均应当予以明
确，防止“被精神病”。在修正
后的刑诉法中，对强制医疗的
鉴定机构以及法院受理强制
医疗申请后应该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理等程序做出了细致
规定，体现在修正后的刑诉法
第二百八十五条至二百八十
九条中。

被采纳的4条建议

1963年12月生，山东荣成
人。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兽医专
业、中国农业大学预防兽医学专
业，博士学位。现任山东省滨州畜
牧兽医研究院院长兼书记，研究
员。兼任中国农大、山东农大等高
校博士、硕士生导师。第十、十一届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九届人大
代表，山东省滨州市人大常委、省
科协委员、滨州市科协副主席。

沈志强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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